
上海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要怎么操作？

产品名称 上海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要怎么操作？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八条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44号公布，海关总署令第243号修改）

《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36号，海关总署令第243
号修改）

申请材料

（一）《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申请表》（见文末附表）；

（二）《进口肉类检验检疫知识答卷》；

（三）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含肉类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产品追溯管理制度、不合格产品召回和
处理制度等；

（四）企业组织机构设置、负责进口肉类的部门和岗位职责、设立食品安全员岗位；

（五）拟经营的肉类种类、存放地点；

（六）企业2年内曾从事肉类进口、加工和销售的，应当提供相关说明（肉类品种、数量）。

办理流程

（一）申请单位填报备案申请表及知识答卷；



（二）向主管海关提交申请表及随附材料；

（三）主管海关审核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报海关总署；

（四）企业管理处进行审核，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报海关总署；

（五）海关总署公布备案的进口肉类收货人名单。已备案的进口肉类收货人可在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开展进口肉类贸易。

查询方式：海关总署网站—信息服务

审查标准

（一）提供的材料真实、齐全、有效；

（二）进口肉类收货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食品或农产品（货物）的进口、生产、经销
或代理等内容；

（三）设立食品安全员岗位，法人代表或者法人代表授权的业务负责人，以及食品安全员需熟悉进口肉
类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并有效实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食品进口及销售记录产品追溯管
理制度、不合格食品召回、处理等制度）；

（四）拟经营的肉类种类、存放地点等符合总署相关规定要求；

（五）进口肉类收货人具有相对稳定的供货来源和国内销售、加工利用渠道；提供境外供应商备案名单
和国内销售或加工企业名单；

（六）进口肉类收货人积极配合海关部门执行公务，诚信经营，无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

（七）两年以上（含两年）没有开展进口肉类业务的，应重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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